
 

 

 

 

 

 

 

校研〔2025〕5号 

 

常州工学院全日制专业学位研究生 

专业实践管理办法 

 

根据教育部《关于做好全日制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培养

工作的若干意见》（教研〔2009〕1 号）、教育部和人力资

源社会保障部《关于深入推进专业学位研究生培养模式改

革的意见》（教研〔2013〕3 号）、国务院办公厅《关于

深化产教融合的若干意见》（国办发〔2017〕95 号）等相

关文件精神，为落实我校全日制专业学位研究生培养方案中

有关专业实践工作环节，切实做好研究生专业实践工作的组

织与管理，不断提高研究生培养质量，特制定本办法。 

一、专业实践目的 

通过专业实践提升研究生解决实际工程问题的能力，培

养具备良好综合素质、职业素养和专业能力的高层次应用型

人才，加强研究生培养与用人单位实际需求之间的联系，探



 

 

索人才培养的供需互动机制，促进人才培养与经济社会发展

需求紧密融合。 

二、专业实践组织 

研究生处对我校各研究生培养单位专业实践工作提出

指导性意见，负责全校专业学位研究生专业实践工作的监

督、检查工作。 

各培养单位成立专业实践工作领导小组，负责具体组

织实施全日制专业学位研究生的专业实践工作。 

三、专业实践方式 

专业实践可采用“集中实践”与“分段实践”相结合、

“校内实践”和“校外实践”相结合、“专业实践”与“论

文工作”相结合的原则，通过承担或参与实际问题调研、

应用课题研究、项目规划设计、教育教学、案例编制与分

析、观摩实训等实务工作。专业实践可采取以下几种方式

灵活进行： 

1.由培养单位统一组织学生进入实践基地进行专业实

践； 

2.由导师结合所承担的应用型科研课题安排学生进行

专业实践； 

3.研究生结合本人的就业意向，经导师及所在学院同

意，可自行联系单位开展专业实践。 

四、专业实践指导 



 

 

研究生专业实践实行“双导师”制，由校内导师、校

外导师共同指导，两位导师结合实际情况，共同商定专业

实践细节，制定专业实践计划，组织和落实研究生专业实

践工作。研究生在实践单位的专业实践主要依托校外导师

进行指导。专业实践工作的指导教师、研究生之间的师生

比一般不超过 1：5。 

各培养单位根据《常州工学院专业学位硕士研究生行业

（企业）指导教师选聘办法》，加强研究生校外实践导师的

队伍建设，加快“双导师”制的实施进程，强化校外导师在

全日制专业学位研究生培养、特别是专业实践工作中的作用。 

五、专业实践要求 

专业学位研究生专业实践时长不少于1年。专业实践的

内容应来源于应用课题或实际工程问题，必须要有明确的

行业背景和应用价值，可以是应用基础研究、规划设计、

产品开发、项目管理等。实践教学要能培养和体现研究生

综合运用科学理论、方法和技术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各

全日制专业学位类别（领域）具体专业实践内容须由各培

养单位自定并报研究生处备案。 

六、专业实践流程及工作要求 

全日制专业学位研究生应于第二学期结束时在导师

的指导下制定《全日制专业学位研究生专业实践计划》（附

件1），选择校外实践基地，经导师和培养单位批准后, 报



 

 

送研究生处。 

全日制专业学位研究生应严格按照实践计划执行专

业实践，在实践期间应严格遵守实践基地所在单位的相关

规定。研究生应于规定时间内提交实践中期报告，并于实

践结束后的一个月内撰写专业实践总结报告，由校外实践

指导教师、实践单位、校内指导教师、培养单位分别审核

通过后存档。 

七、专业实践考核 

研究生完成专业实践后必须提交《全日制专业学位研

究生专业实践总结报告》（附件2），由实践单位根据全

日制专业学位研究生在实践期间的表现进行成绩考核评

定。考核成绩分为优秀、良好、合格、不合格。凡获评优

秀的，须在培养单位网站上公示 5 个工作日；凡专业实践

成绩不合格者，须重新参加专业实践。凡未参加专业实践

或专业实践成绩不合格者，不予毕业。全日制专业学位研

究生专业实践学分及成绩记入成绩档案。 

八、附则 

本办法自即日起实施，由研究生处负责解释。 

 

附件1：全日制专业学位研究生专业实践计划 

附件2：全日制专业学位研究生专业实践总结报告 

 


